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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课表编排及管理规定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科学、合理的编排、调度、执行课程表是顺利实施人才培

养方案，建立良好教学秩序的基础。为加强本科生教学过程管理，提高

本科教育教学质量，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
第二章 教学任务落实

第二条 教学任务是指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安排，每学期

开设的各类课程，包括理论课程以及实验、课程设计、实习和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等实践课程。

第三条 教学任务一经确定，不得随意调整，其所需的各个教学环

节、学时、学分必须认真组织实施，如有调整需报教务处审核。

第四条 教学任务中的课程，由学院统筹安排全院优秀教师担任主



讲教师，必要时应聘请其他学院优秀教师担任主讲教师。要避免因人设

课、没有合适人选而仍然不让课的现象。

第五条 落实教学任务的原则

1. 原则上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应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，主讲教

师应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，或具有博士学位。

2. 坚持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基本制度。教授每年至少要承担 1 门

本科课程的教学任务。

3. 为保证教学质量，教师每学期承担本科生教学课程原则上不超

过 3门，初次任教的新教师原则上独立或者为主承担的课程为 1门，最

多不能超过 2 门。

4. 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，可以安排 2 个教师（一般为经验丰

富的老教师带一位年轻教师）共同授课，发挥老教师传帮带作用，以加

强对青年后备教师的培养。

5. 原则上凡教务排课系统里署名的任课教师，均接受学生网上评

教，评教结果计入教师教学档案。

第三章 排课

第六条 课表编排的基本原则

1. 编排课表必须遵循教育教学规律，做到科学合理。

2. 均衡排课，合理安排授课时间。文理课程轻重搭配调节适度，

每日、每周、每学期学时分布基本均衡，尽量避免上午课表出现空白或

某一天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。

3.具体排课时，大面积公共课优先于小班课，必修课优先于选修课，



多学时课优先于少学时课，体育课后原则上不安排其它课程教学。周学

时在 4 课时及以上的课程，排课间隔时间要合理。教学计划中单列的实

验课、分散安排的实习、设计必须反映在课表上。

4. 推进小班化教学。为保证教学质量，学科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

授课班级一般为 1-2 个自然班，原则上最多 3个自然班。如果超过 3 个

自然班需要提供书面情况说明，报教务处审批。

5. 同一教师承担不同校区的课程，尽量不安排在同一天，每位教

师每日授课量原则上不超过 4 课时。排课时可适当考虑教师要求，但出

现矛盾时必须服从全局安排。

6. 编排课表必须做到准确无误，部分重点理论课和实验课在排课

过程中应与课程所在系（基层教学组织）和实验室主任沟通、协调。

7. 课表一经确定，应保持稳定，若无特殊情况，一般不进行调整。

第四章 调停课

第七条 凡节假日、运动会涉及的调停课，均以校历规定为准，学

校临时组织的大型活动确需停课，须经主管教学校长批准，由教务处统

一下发停课通知。

第八条 课程主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提前结

束课程或缩减授课时数。

第九条 课程主讲教师因各种原因不能按时授课，须填写调、停课

申请单，并写清楚拟调、停课时间、次数、原因以及具体补课安排，否

则不予审批和备案。教务处根据审批情况，及时在网上公布。

第十条 调、停课的课程，须按以下程序办理：



（1）主讲教师填写调、停课申请单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2）分别送教师及学生所在院（系）分管教学负责人签字；

（3）在上课时间 2 天以前（除因病或紧急情况外）送教务处办理

审批手续。

第十一条 主讲教师因各种原因需由其他教师代课时，原则上需要

安排相应职称的教师代课，并在事前按照调、停课程序办理代课手续。

第十二条 课程主讲教师除课程教学要求和因病调、停课外，每学

期每门课程调、停课的学时超过该门课程总学时数 20%者，作为三级教

学事故，记入本人该年度考核表，并不得参评本年度教学类评优评奖活

动。各院（系）必须严格控制调、停课的次数，调停课次数计入学院年

终教学考核项目。

第十三条 未经批准擅自调、停课将给予严肃处理，具体办法见《河

海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。

以上规定从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
教 务 处

2013 年 12 月 5 日


